附件1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配电房
温控空调系统安装及运维一体化采购项目
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一）项目名称
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配电房温控空调系统安装及运维一体化采购项目
（二）项目服务范围
    服务范围包含桂林市中医医院城北院区地下室高压配电室及低压配电室。
2、 项目采购初步需求
（一）配电系统情况
1.高压供电：本工程属一类高层建筑，按一级负荷要求供电。为满足本工程供电要求、由城市电网两个变电站分别引一路10KV独立电源至地下室高压配电室10kV I段、II段母线。变电所10kV母线采用单母线分段结线型式,正常两路电源同时工作,母联断开。当一路电源故障,母联自动投入,另一路电源可带全部负荷。进线与母联设电气联锁,避免两路电源并列运行。
2.低压配电：本工程在地下室设置低压变配电房及发电机房,配电房内置8台干式变压器(总容量为12500KVA)作为本项目的常用电源；每两台变压器之间设置母线联络开关,互为备用,当其中任意一台变压器断电时,另一台变压器能满足本全部一级、二级负荷的用电。并于发电机房设置备用柴油发电机(2x2000KW)作为第三电源。当双市电电源失电后,柴油发电机能在15S内提供本项目所有重要一级负荷及消防负荷的备用电源；当正常电源恢复供电后,发电机延时切换并停机。另手术室等重要医疗场所设置不间断电源。
3.地下室高压配电室面积约99.94m2，低压配电室面积约405.73m2。高、低压配电室高度约5.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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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采购内容涵盖配电房温控空调系统的方案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验收交付及质保期内的运维服务。供应商须完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
1.配电房现场踏勘与环境评估；
2.空调设备的选型、采购及运输；
3.内外机安装、冷媒管路连接、电源线敷设、排水管道安装、墙体打孔及封堵等全部安装工作；
4.系统调试、试运行及验收；
5.质保期内定期巡检、维护保养、故障维修及应急响应。
（三）设备安装及维保要求
1.机型要求：根据配电房实际空间及布局，供应商应选用适合配电房特殊环境的空调类型，满足24小时连续运行、自动恒温功能。
2.制冷量要求：供应商须根据配电房面积、设备发热量等实际情况进行负荷计算，确保所供设备制冷量满足配电房温控需求。
3.温控精度：温度控制范围17℃-28℃±1℃，湿度控制范围40%-60%±5%，温湿度波动超限时应能发出报警信号。
4.能效等级：所供空调设备能效等级须达到一级或二级。
5.品牌要求：建议选用国内一线知名品牌（如格力、美的、海尔等）或同档次知名品牌，供应商须在报价文件中明确品牌及型号。
6.防腐要求：配电房环境特殊，内外机应采取防腐处理，防腐等级不低于F2级（室内强防腐标准）。
7.自动重启功能：当空调机组输入电源因故障恢复正常后，空调机组应能自动启动运行。
8.环保制冷剂：应采用R410A等环保型制冷剂，不破坏臭氧层。
9.安装材料：供应商提供的安装服务须包含所有安装材料及辅材，包括但不限于铜管、电源线、保温管、排水管道、空调支架、配电箱、空气开关、穿线管等，无其他额外费用产生。
10.电源要求：空调设备须接入专用电源回路，安装相应容量的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电源线径须满足设备功率要求。
11.室内机安装：室内机必须单独固定，不得与其他设备、管线共用支吊架，安装须保持水平。
12.室外机安装：室外机安装牢固，与机架连接紧密，机座安装位置应高出地面200-300mm，采取防水措施，机身与机座间应加装橡胶减振垫。
13.冷媒管路：系统打压试验，加压至1.0MPa，24小时内压力不下降为合格；管路穿越墙体或楼板处应设保护套管，管道与套管的空隙应用不燃材料封堵。
14.冷凝水管：水平管应坡向排水口，坡度≥8%。
15.施工管理：施工前后须清理现场，保持安装区域卫生；施工前对现场设备做好防护，施工后恢复原状。
16.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应商须在30分钟内做出服务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
17.供应商须制定年度维护保养计划，每月或每季度进行定期巡检，记录设备运行状态，每季度提交维护运行报告。
18.定期对空调内外机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消毒工作完成后由采购人主管部门验收。
19.供应商须免费为采购人相关操作人员提供现场技术培训，包括设备操作、日常维护保养、简单故障处理等，保证操作人员能独立操作设备。
20.现场踏勘：供应商须自行前往项目现场进行踏勘，充分了解安装环境及条件。未进行现场踏勘的供应商，视为对现场情况已充分了解，中标后不得以现场条件为由要求增加费用或延期。
21.安全管理：服务期间的所有安全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须为施工人员购买相关保险，并严格遵守医院安全管理制度。
22.知识产权：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供的设备及服务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如有纠纷，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四）服务标准
供应商所供设备及安装施工须符合但不限于以下国家规范及行业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43-2013）；《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736-2012）；《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空气过滤器》（GB/T14295-2008）；其他与本项目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如有新标准颁布，按新标准执行。
三、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之规定；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
（二）信誉要求
1.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
2.对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或采购包）议价（响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不得转包、分包、外包。

